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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管弦樂團員、弦一團和弦二團團員和 貴家長 :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月 17 日 演出通知 

由香港青少年文化藝術發展協會、中國 21 世紀友好協進會、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聯會三 

個團體主辦，特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、教育局、民政事務總署、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大力支持的

“2011 年全港青少年禁毒唱作大賽＂，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和熱烈反響，主辦機構現擬訂於

2011 年 3 月 17 日晚上 7時 30 分在香港無線電視台舉行“2011 年全港青少年禁毒唱作大賽＂

決賽頒獎禮。屆時除進行決賽及歌星獻唱外，還將邀請我們香港南區管弦樂團百名團員在著名

指揮家呂曉一先生、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指揮亞歷山大先生、白俄羅斯鋼琴演奏家奧莉卡女士帶

領下演奏柴可夫斯基作品，同時與南京森林警察學院、香港警察學校合共 100 名合唱團團員演

出禁毒主題曲《星光燦爛》。整個節目並將在 3月 19 日於無線電視翡翠台播出。這次在電視台

排演對我們樂團是一次難得的演出機會，希望你能鼓勵和支持你的子女參與這次重要的演出。 
    有關安排詳述如下 : 
   1. 由於我們樂團須於 3 月 17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時 30 分乘專車前往九龍將軍澳電視廣播

城綵排並於晚上演出，因此請囑咐子女把樂團現附上之致校長的信函在下周一即呈交學校，並

向學校辦理請假手續。 
2. 基於無線電視台制作和拍攝節目十分嚴謹，（因要錄播），並確定樂團的參演準確人數。

因此所有團員須於 2 月 18 日（下周五）把家長已填妥和簽署的覆函交回，以便統計和排位。

下周五不交回覆函的團員，如無合理理由，樂團將未能預留位置給他參加演出。 

3. 我們會安排專車於 3月 17 日當天 1時 30 分在海怡半島（西商場中國銀行側）、香港仔

（渣打銀行對面）、灣仔（地鐵站附近近修頓球場的中旅社門外）三個候車點接載參演團員前

往將軍澳工業村駿才街 77 號電視廣播城綵排。樂團會在旅遊車上免費派送團員麥當勞飽 1個

和水 1枝。所有團員要自己準備好並帶齊演出的樂器、樂譜(單頁, 不用全本)和表演服裝。 

4. 在抵達電視台後，團員須迅速準備綵排兩個節目。管弦樂團與鋼琴合演柴可夫斯基第

一鋼琴協奏曲選段。管弦樂團和弦二團與南京、香港警察合唱團 120 人合演《星光燦爛》。 
5. 綵排後由樂團接待團員在電視台便餐，另加派水一支。 
6. 晚上 7 時全體準備演出，大約 9 時可乘車從電視台返回南區海怡、香港仔、置富。家

長可在晚上 9 時 45 分左右在南區三個候車點接回子女。 
7. 由於電視台安排上述活動於 3 月 19 日晚上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在翡翠台播映，

加上電視台錄影室座位有限，因此只能提供家長義工座位。 
香港南區管弦樂團總監林啟暉 

二零一一年二月十一日  

電話查詢：9600 1579、6803 3977、9138 7889 



 

致香港南區管弦樂團總監林啟暉 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覆 函 

1. 本人子女 ____________________ 將  

［  ］應邀 / ［  ］未能 

參加 2011 年 3 月 17 日在無視電視廣播城的排演。 
2. 本人子女將於 3月 17 日下午 1時 30 分選擇在以下地點上車前往電視廣播城：  

［  ］A. 海怡半島（西商場中國銀行側） 

［  ］B. 香港仔（渣打銀行對面）  

［  ］C. 灣仔（地鐵站附近近修頓球場的中旅社門外） 

3. 在晚上約 9時 45 分到達候車點 : 

本人將在［  ］海怡半島 / ［  ］香港仔 / ［  ］置富 接回子女 

［  ］本人不會在候車點接送，由子女自行回家 

4. 樂團可以下列方式與家長保持聯絡： 

子女手機 : ___________________ 子女電郵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聯絡家長 口 父 口 母 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電郵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5. ［  ］本人報名做 3月 17 日家長義工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［  ］父［  ］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2011 年 2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致香港南區管弦樂團總監林啟暉 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覆 函 

1. 本人子女 ____________________ 將  

［  ］應邀 / ［  ］未能 

參加 2011 年 3 月 17 日在無視電視廣播城的排演。 
2. 本人子女將於 3月 17 日下午 1時 30 分選擇在以下地點上車前往電視廣播城：  

［  ］A. 海怡半島（西商場中國銀行側） 

［  ］B. 香港仔（渣打銀行對面）  

［  ］C. 灣仔（地鐵站附近近修頓球場的中旅社門外） 

3 在晚上約 9時 45 分到達候車點 : 

本人將在［  ］海怡半島 / ［  ］香港仔 / ［  ］置富 接回子女 

［  ］本人不會在候車點接送，由子女自行回家 

4 樂團可以下列方式與家長保持聯絡： 

子女手機 : ___________________ 子女電郵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聯絡家長 口 父 口 母 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電郵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5. ［  ］本人報名做 3月 17 日家長義工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［  ］父［  ］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2011 年 2 月    日 



 


